2023年广西青少年篮球俱乐部

城市联赛竞赛规程

主办单位  

自治区体育局 

承办单位

广西球类运动发展中心

来宾市教育体育局
三、比赛时间和地点 

2023年7月10日至17日在来宾市举办。
四、参赛单位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由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经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注册非营利性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或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营利性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或公司）以及各类学校。各参赛单位可报1支队伍。

五、竞赛项目

五人制篮球：男子组、女子组
六、组别设置及年龄规定

甲组（男、女）：2005年1月1日—2006年12月31日出生。

乙组（男、女）：2007年1月1日以后出生。

七、参加办法

（一）报名人数

1、每队可报名领队1人，教练员1人，助理教练员1人，队员15人，每队只允许12名运动员赴赛区参赛，如赛前出现伤病，只能在报名表中的15名运动员名单之内进行替换，替换的运动员必须符合参赛资格，每个运动员只能代表1个单位参赛。

2、为做好安全工作，所有参赛队领队、教练员、运动员食宿由大会统一安排，所需费用由参赛单位自理。

（二）运动员资格

1.参赛运动员必须按照《自治区体育局关于开展2023年度全区青少年运动员基层教练员注册工作的通知》的相关要求执行。

2.参赛运动员必须携带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以备资格审查，否则不予参赛。
3.凡广西优秀运动队聘用、试训或集训运动员，广西体育运动学校运动员均可代表原输送单位、协议交流单位参赛，占参赛单位名额。
4.参赛运动员报到时还须提交15日内县级以上医院常规体检合格证明书（心电图必检）和比赛期间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证明（原件、复印件均可），以上证件和材料不齐者不准参赛。
5.符合参赛资格运动员到达赛区人数不足10人的队伍，取消参赛资格。

6.获得2023年广西青少年篮球俱乐部城市联赛前三名队伍可参加2023年广西青少年篮球锦标赛，参赛的运动员必须是本俱乐部（或公司）报名参加2023年广西青少年篮球俱乐部城市联赛的15名运动员名单之内的运动员，且每名运动员只能代表1个单位参赛。

7.获得2023年广西青少年篮球俱乐部城市联赛前三名的俱乐部不组队参赛的，则由下一名次队伍递补参赛。
八、竞赛办法

（一）采用中国篮球协会审定的最新篮球竞赛规则（《篮球规则》及《规则解释》）并执行国际篮联最新规则解释。比赛采用4×10分钟的比赛方式，其中第1、2节和第3、4节中间休息2分钟，第2、3节中间休息10分钟；个人犯规累计次数为5次。

（二）各组别不设种子队，按抽签进入各小组；如同一城市单位有2支队伍或2支队伍以上参赛的，应抽签分在不同小组。
（三）甲组（男/女）、乙组（男/女）参赛队8队（含）以下，采用单循环赛制，按积分排列比赛名次。

（四）9队以上分组抽签分成若干小组，第一阶段采用单循环赛制，按积分排列各组名次，第二阶段比赛采用交叉淘汰附加赛决出全部比赛名次。
（五）循环赛决定名次办法

1.每胜一场得2分；负一场得1分，比赛因弃权告负得0分（对方以20∶0获胜）以积分多少确定名次，积分多者名次列前。

2.如2队或多于2队有相同的积分，将按照下列原则依顺序进行排列名次：按相互之间的胜负排列名次；如按相互之间胜负无法排列名次，则按它们之间比赛的净胜分多少排列名次；如净胜分相同，则按它们之间比赛得分多少排列名次；如得分仍相同，则按所有比赛净胜分多少排列名次。

3.如果采用这些原则仍无法决定名次，将用抽签的办法进行名次排列。

（六）参赛队在每场比赛中必须将队员分成甲、乙两个组，各6名运动员分别参加上半时的一、二节比赛。若比赛出现某组确实因受伤或因犯规被罚下场而不足5人时，允许对方教练员指选另一组的某个队员上场比赛。下半时三、四节比赛12名运动员可自由组合。

（七）比赛服装

每队须有深浅两套不同颜色、号码清晰（0—99）的比赛服装，比赛时参赛队运动员必须统一着装。
（八）比赛用球

男子组：7号比赛球。

女子组：6号比赛球。
九、录取名次和奖励办法

（一）各组别均录取前八名，前三名颁发奖牌，获得名次者颁发证书。各组别参赛队8队（含）以下，按减1录取的方式录取名次。
（二）设“体育道德风尚奖”，8队以下评选1个代表队；8—12队以下评2个代表队，12队以上评3个代表队，由各代表队、裁判组、组委会评选；运动员个人按各代表队运动员人数10∶1的比例评选；裁判员个人按裁判员总人数10∶1的比例评选。

（三）集体“体育道德风尚奖”颁发牌匾；个人“体育道德风尚奖”颁发奖状；牌匾和奖状由承办单位提供。前三名运动员颁发金、银、铜牌，前八名颁发奖励证书，奖牌和证书由自治区体育局准备。

十、报名和报到

（一）各参赛单位根据竞赛规程规定的参赛人数填写《2023年广西青少年篮球俱乐部城市联赛报名表》（详见附件1—1），并于赛前20日将word版本报名表和纸质盖章版扫描件发送至广西球类运动发展中心竞训部邮箱：gxqlzxjxb@163.com；纸质盖章版原件须在报名截止时间前邮寄至广西球类运动发展中心竞训部（以邮戳为准）。逾期报名，不予受理。广西球类运动发展中心竞训部收件地址：南宁市江南区星光大道11号江南训练基地综合办公楼217室，收件人及联系电话：郭启慧，0771—4802809。
（二）各参赛单位须认真填写参赛人员信息，如因信息填写错误、人员资格不符、人数不符规定等情况导致报名失败的，由所属参赛单位负责。

（三）纸质报名表上注明每名运动员的球衣号码（最终以技术会议核实的参赛队员号码为准）。

（四）各运动队于赛前2日到赛区报到。
十一、仲裁委员会与裁判员
仲裁委员会的组成和职责范围按《仲裁委员会条例》执行。主要裁判员由自治区体育局统一选派，各市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可推荐1名一级（含）以上裁判员，不足部分由承办单位负责解决，裁判员具体安排另行通知。
十二、反兴奋剂和赛风赛纪规定

（一）各参赛队赛前1个月必须集中开展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教育。

（二）按照“谁组队、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各参赛队须签订赛风赛纪和反兴奋剂责任书，参赛运动员、教练员及辅助人员须签订反兴奋剂承诺书，报到时上交组委会。

（三）各参赛队和运动员应积极配合兴奋剂检查，如拒绝检查，将按反兴奋剂相关规定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四）如参赛代表队在比赛中出现赛风赛纪问题，根据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取消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资格、减少来年公费参赛名额、全区通报批评等处罚。

（五）如参赛代表队在比赛中出现兴奋剂违规的行为，将取消参赛代表队本次比赛“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资格，取消违规运动员本次比赛成绩，并对违规人员和相关单位依法依规进行相应处罚。

（六）发生运动员兴奋剂违规且被禁赛的，根据《反兴奋剂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该管理单位该项目停赛不少于1年。未发生兴奋剂违规的运动员经审核可以个人身份参赛。
十三、申报运动员技术等级条件

本次赛事不能申请运动员技术等级。
十四、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附件：1—1.2023年广西青少年篮球俱乐部城市联赛报名表
1—2.运动员信息
附件1—1
2023年广西青少年篮球俱乐部

城市联赛报名表

球队全称：                   
简    称：                    组   别： 男 、 女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服装颜色：                    传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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